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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版《浙江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
（现售）》（修订征求意见稿）

一、修改合同示范文本封面格式。

二、将合同文本中的“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均修改为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 在《说明》中增加 7条内容，相应调整序号，增加内容

包括：“1.为了明确商品房消费者（买受人）和经营者（出卖人）

等相关方的权利义务，维护各相关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浙江省房地产行业发展要求制定《浙江

省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现售）》（以下简称本《合同示

范文本》）。2.本《合同示范文本》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负责解释，但不负责对已订立的合同内容进行解释。3.本《合

同示范文本》供商品房买卖标的物在浙江省行政区域内的买卖

当事人参照使用。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对本合同

内容进行变更或者补充。4.本《合同示范文本》内容变更或补

充后，双方不得以《合同示范文本》名义签订。5.商品房出卖

人若在本合同中另行拟订或者修改格式条款（含补充协议格式

条款）的，应当在开始使用该格式条款之日起三十日内，将合

同样本报核发其营业执照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6.签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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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前，双方应核对买受人真实购房主体资格符合交易当地相

关限购等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规定。7.本《合同示范文本》中除

特别明确外，表示数量的内容均使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三、将《说明》中“1.本合同文本为示范文本，由浙江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国家版（2014年，

GF-2014-0172）的基础上根据省实际情况共同研究制定。各地

可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结合实际情况调整合同相

应内容。”修改为“本《合同示范文本》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在国家版（2014年，GF-2014-0171）的基础上根据浙江省

实际情况制定，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浙江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共同发布。”

四、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修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将“第一条 商品房性质 该商品房为【全装修住宅】

【其他类型商品房】”修改为“第一条商品房性质 该商品房为

【毛坯住宅】【全装修住宅】【其他类型商品房】 。”

六、将“第二条 项目建设依据”中的“出卖人经批准，在上

述地块上建设的商品房项目核准名称为 ”

后增加“国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号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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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将“第三条 销售依据 该商品房已取得【现售备案证

明文件】【《不动产权证》】，【现售备案号】【《不动产权

证》证号】为 ，【现售备案机构】【不动产登记机构】为 。”

修改为“1.该商品房已于 年 月 日取得现售备案证明

文件，证号为 ，备案机构名称为 。2.该商品

房【是】【否】取得不动产权证。取得不动产权证日期为 年

月 日，证号为 ，不动产登记机构名称为 。

八、将“第四条 商品房基本情况”中的“2. 该商品房所在建

筑物的主体结构为 ，建筑总层数为 层，其中地上

层，地下 层。3. 该商品房为第二条规定项目中的 【幢】

【座】【 】 单元 层 号。该商品房的平

面图见附件一。”修改为“2.该商品房所在建筑物的主体结构为

【钢结构】【刚、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砖

木结构】【混合结构】【 】，建筑总层数为 层，其中地

上 层，地下 层。该商品房所在层数 （层），所在楼

栋电梯数量 （台）。3.该商品房为第二条规定项目中的

【幢】【栋】【座】【 】 单元 层 【室】【号】

【间】【 】。房屋竣工后，如房号发生改变，不影响该商

品房的特定位置。该商品房户型为 【室】 【厅】 【厨】

【卫】 【 】，户型结构为【平层】【错层】【复式楼】

【跃层】【 】，房屋朝向为【东】【西】【南】【北】【东

北】【东南】【西北】【西南】【 】，房屋用途为【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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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别墅】【公寓】【非成套住宅】【集体宿舍】【工业】

【商业服务】【办公】【 】，房屋性质为【市场化商品房】

【动迁房】【配套商品房】【公共租赁住房】【限价普通商品

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定销商品房】【集资建房】【 】，

房屋类型为【住宅】【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工业用房】

【仓储用房】【车库】【 】。该商品房的平面图见附件一。”

九、将合同文本中“ （币种） 元（大写： ）”

均修改为“【人民币】【 】 元（大写： 亿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整）”。

十、将合同文本中“ 元”均修改为【人民币】

【 】 元。”

十一、将合同文本中“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

款基准利率”均修改为“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LPR”。

十二、删除“第八条 计价方式与价款”中的“（二）出卖人

与买受人按照下列第 种方式说明商品房价款内容。1.总

价形式。总价款为 （币种） 元（大写 ）。2.

分价形式。总价款为 （币种） 元（大写 ），其

中装修部分价款为 （币种） 元（大写 ）。”

十三、在“第八条 计价方式与价款”最后增加一款“（二）

按照物业管理有关法规、规章规定，需要交纳新建物业专项维

修资金的，交纳标准以相关部门确定并经当地政府批准后公布

的标准为准。该款项未包含在商品房价款中，由出卖人统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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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在商品房交付时向买受人收取。”

十四、将“第九条 付款方式及期限”中的“3.贷款方式付款：

【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 】”修改为“3.贷款方式付

款：【公积金贷款】【商业贷款】【公积金、商业组合贷款】

【 】。”

十五、在“第十条 逾期付款责任”中的“累计应付款”后增加

“（累计应付款=总房款-已付款）。”

十六、将“第十三条 交付时间和手续”中的“交付该商品房

时，出卖人应当出示满足第十一条约定的证明文件。出卖人不

出示证明文件或者出示的证明文件不齐全，不能满足第十一条

约定条件的，买受人有权拒绝接收”修改为“交付该商品房时，

出卖人应当出示满足第十一条约定的证明文件。出卖人不出示

证明文件或者出示的证明文件不齐全，不能满足第十一条约定

条件的，买受人有权拒绝收房。”

十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七

条第一项的规定，在“第十五条 商品房质量”中的“（四）室内

空气质量、建筑隔声和民用建筑节能措施 该商品房为住宅

的，建筑隔声情况符合【国家】【地方】标准，标准名

称： ，标准文号： 。”后增加“该商品房可能受

到噪声影响的情况： ，出卖人方已采取或者拟采取的

防治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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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

量首要责任的通知》（建质规〔2020〕9号）和《浙江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的实施意

见》（浙建〔2021〕15号）有关规定，在“第十七条 质量担保”

中增加第一款：“（一）出卖人法人股东为 ，所占股份

比例为 ，在出卖人注销情形下承接质量责任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或者其他具有责任承担能力的法人为 。”原

合同条款变更为第二款。”

十九、根据 2020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

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在

“第十条 逾期付款责任”中增加第二款“出卖人依本条解除合同

的，应在解除条件成就之日起三个月内行使。逾期不行使，解

除权消灭。”

二十、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将“第十条 商品房交付

条件”中的“6. ”修改为“6.出卖人应提供该商品房

的电气网络管线和给排水管道等隐蔽工程的设计施工资料。”

二十一、根据 2020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

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

在“第十四条 逾期交付责任”中增加第二款“买受人依本条解除

合同的，应在解除条件成就之日起三个月内行使。逾期不行使，

解除权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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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

七条的规定，在“第十五条 商品房质量”中的“该商品房为住宅

的，建筑隔声情况符合【国家】【地方】标准，标准名称： ，

标准文号： ”后增加“该商品房可能受到噪声影响的情

况： ，出卖人已采取或者拟采取的防治措施： 。”

二十三、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

质量首要责任的通知》（建质规〔2020〕9号）和《浙江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的实施

意见》（浙建〔2021〕15号）有关规定，在“第十七条 质量担

保”中增加第一款：“（一）出卖人法人股东为 ，所占股

份比例为 ，在出卖人注销情形下承接质量责任的房地

产开发企业或者其他具有责任承担能力的法人为 。”

原合同条款变更为第二款。”

二十四、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248号）第三十二条规定，将“第十八条 房屋交易、不动

产登记”中的“（二）因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未能在该商品房

交付之日起 日内完成该商品房的房屋交易手续和取得不

动产权证的，双方同意按照下列第 种方式处理”修改为“（二）

因出卖人的原因，买受人未能在该商品房交付之日起【90日内】

【 日内】（不超过 90 日）完成该商品房的房屋交易手续

和取得不动产权证的，双方同意按照下列第 种方式处理”。

二十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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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条的规定，将“附件二 关于该商品房共用部位的具体说明

（可附图说明）1.纳入该商品房分摊的共用部位的名称、面积

和所在位置；2.未纳入该商品房分摊的共用部位的名称、所在

位置。”修改为：附件二 关于该商品房共用设施设备等的具体

说明（可附图说明）1.纳入该商品房分摊的共用设施设备的名

称、面积、所在位置及建筑隔声等情况；2.未纳入该商品房分

摊的共用设施设备的名称、面积、所在位置及建筑隔声等情况。

二十六、删除“附件五 关于该商品房价款的计价方式、总

价款、付款方式及期限的具体约定”。

二十七、在“附件七 关于装饰装修及相关设备标准的约定”

最后增加第三条“（三）房屋建筑品质标准 政府规划审批结

果中明确该房屋建筑品质标准的，以规划审批结果为准。出卖

人在商品房销售前应当向买受人明示规划审批结果，保证买受

人的知情权。”

二十八、在“附件十四 补充协议”后增加“（如变更或撤销

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物业保修金

等）”。

二十九、相应调整有关条款序号。


	十六、将“第十三条 交付时间和手续”中的“交付该商品房时，出卖人应当出示满足第十一条约定的证明文件。

